
铜农委〔2025〕113号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铜梁区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项目实施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，委属有关内设机构、事业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市农业农村委工作要求，全力做好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控，努力实现“虫口夺粮”，确保重大病虫不蔓延扩散、不大面积暴发成灾，为粮食生安全、农业产业发展安全保驾护航，按照市级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我委制定了《铜梁区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项目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照要求，做好相关工作。

附件：铜梁区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项目实施方案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30日

（联系人：王淮钢；联系电话：15334527618）

附件

铜梁区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

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项目实施方案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预算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5〕39号）、《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三批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5〕75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有效监测防控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，示范推广绿色防和农药减量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预防为主、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，树立“科学植保、公共植保、绿色植保”理念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市农业农村委工作要求，全力做好农作物病虫草鼠监测防控，努力实现“虫口夺粮”，确保重大病虫不蔓延扩散、不大面积暴发成灾，为粮食生安全、农业产业发展安全保驾护航；大力推进绿色防控、统防统治和科学用药，推动农药减量使用，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实施主体

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三、实施目标

重点实施水稻重大病虫疫情监测、防控，重发区域重大病虫疫情得到有效控制，不出现大面积绝收成灾，有力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丰收。全区完成重大病虫害疫情防控面积不小于2.7万亩次，项目实施区统防统治覆盖率大于48%。

四、实施内容

按照渝财农〔2025〕39号、渝农发〔2025〕75 号文件要求，资金主要用于水稻、玉米等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灾害防治，和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及服务补助，包括用于购买药剂、药械、燃油、肥料、种子，应用生物防治、综合防治、生态控制技术，修复诱虫灯等监控设施器械及调运、检疫处理、技术培训等费用。本项目主要是采购红火蚁防控药物、太阳能杀虫灯以及修复诱虫灯等监控设施器械。

五、实施区域、资金使用安排
（一）实施区域与任务清单

项目安排在巴川、东城、旧县、土桥、大庙、福果、白羊等镇街水稻、玉米主产区，防控监测水稻重大病虫疫情面积约2.7万亩次。具体详见附件：《铜梁区2025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项目实施区域》。

（二）资金安排与补助方式

资金预算40.8万元，计划如下：

1.拟安排拟安排5万元用于采购红火蚁疫情防控药物，用于全区红火蚁疫情防控。

2.拟安排33万元用于采购太阳能杀虫灯，服务面积不少于7000亩，用于我区水稻玉米种植集中片区。

3.拟安排2.8万元用于修复我区诱虫灯等监控设施器械，含诱芯、灯管、太阳能面板等更换。

六、监管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区农业农村委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，由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、财务科等负责人为成员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委属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具体组织实施，统筹协调项目实施工作，各相关项目镇街农业服务中心（产业培育中心）落实专人负责，配合开展实施，落实监测防控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

严格按照项目相关要求，加强资金管理，及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切实加强监测防控物资招标采购过程监管，防止出现违规违纪行为。加强实施任务核实、资料收集整理、图片留存、项目考核验收等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开展项目总结和绩效评估

项目完成后，实施单位要依据项目任务清单，对项目执行情况、典型经验、存在问题及建议全面总结分析，并对项目全面评估、开展绩效评价。

附件

铜梁区2025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农作物重大

病虫害防控项目实施区域

	序号
	镇街
	太阳能杀虫灯（盏）
	备注

	1
	巴川
	10
	

	2
	东城
	15
	

	3
	旧县
	20
	

	4
	土桥
	25
	

	5
	大庙
	30
	

	6
	福果
	22
	

	7
	白羊
	10
	

	小计
	132
	

	全区
	虫情测报灯、太阳能杀虫灯维护
	按实际完成数量结算




